
 
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
（2022）粤 0304执恢 2546号 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。住

所地：深圳省深圳市福田区海田路民生金融大厦 1-11、16-22

层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892351059Y。 

    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邓青。 

    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磊。 

    主要负责人：吴新军。 

被执行人：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广东

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桃花路 9 号腾邦集团大厦三楼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52520578D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刘京霖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钟百胜，男，1965 年 4 月 8 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央花园朝阳阁 701，身份证号

码：440306196504080010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腾邦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

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室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4403000884631722。 

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刘京霖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腾邦集团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广东省深圳市

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桃花路腾邦物流大厦 7 楼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440300793892431Q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钟百胜。 

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被

执行人腾邦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钟百胜、腾邦集团

有限公司、腾邦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

本院作出的（2019）粤 0304 民初 2832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

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

内容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于 2022 年 8

月 2 日依法立案执行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钟百胜名下位

于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桂花路帝港海湾豪园-城市 3米 6

公寓 523 的房产（房产证号：3000622393）、深圳市福田区

福田保税区桂花路帝港海湾豪园-城市 3 米 6 公寓 525 房产

（房产证号：3000622335），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

律文书确定的内容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钟百胜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田

保税区桂花路帝港海湾豪园-城市 3米 6公寓 523的房产（房

产证号：3000622393）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桂花路帝



港海湾豪园-城市 3 米 6 公寓 525 房产（房产证号：

3000622335），所得款项用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
   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 

 

执 行 长    刘 规 海 

 执 行 员    林 永 青 

执 行 员    舒    适 

       

二○二二年八月八日 

 

书 记 员    张    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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